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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75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美都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64 

 

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金融机构贷款相关事项的公告 

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（1）兴业银行杭州分行贷款事项 

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美都能源”或“公司”)2019 年第四次

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公司继续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互保关

系并提供相互经济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新湖中宝”）继续建立以人民币 5,000 万元额度为限的互保关系（详见公司公

告:2019-084号）。 

2019 年 12 月 25 日，新湖中宝与公司签署《担保协议书（2019-1）》，同意

为美都能源向兴业银行本金总额不超过 4000 万元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，反担保

人为：美都能源其子公司长兴美都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美都置业”）、美都

能源实际控制人闻掌华先生，其中：（1）美都置业提供其所有的浙江省长兴县雉

城街道明珠路 30-1、30-2、30-3 号等 24 套商业房产（现存 22 套）向新湖中宝

设定抵押并完成相关登记手续（抵押物评估价值合计为 7040.4767 万元）；（2）

闻掌华先生自愿承担无限连带反担保责任。 

2020 年 5月 25 日，受整体市场环境及公司被实施风险警示的影响，公司由

于经营活动的资金紧张无法及时向兴业银行清偿剩余 2620 万元贷款，故新湖中

宝于 5月 27日按照担保协议为公司代偿本息约 2636万元。今日公司收到新湖中

宝口头通知，已向浙江省长兴县人员法院提起诉讼并已受理，相关抵押物已被保

全，截止日前公司尚未收到相关诉讼文书。 

（2）浦发银行德清支行贷款事项 

浦发银行德清支行于 2019年 12月 10日向上市公司发放的贷款约 7959万元

已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到期，该笔贷款担保方式为：（1）上市公司子公司安徽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,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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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都置业、德清美都置业、美都建设开发、美都建设、美都安置房提供信用担保；

（2）上市公司旗下资产德清恒升商业大厦 3 楼、恒升名楼、美都小贷 60%的股

权、宣城美都大厦 1-7 层（含地下车库作为担保物)；（3）宋都集团、美都集团

提供信用担保。（详见公司公告：2020-048号） 

综上，目前公司正积极与新湖中宝及浦发银行德清支行协商，争取妥善解决

上述担保诉讼、贷款事项。 

 

二、风险提示 

若公司未能妥善解决上述贷款事项，将面临相关抵押物被执行处置或被起诉

的风险，公司相关信息均以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、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刊登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6月 12日 

 

 

 


